
小微企业法人创业担保贷款担保申请告知书 

 一、小微企业法人创业担保贷款是由上海市中小微企业政策性融资担保基金管理中心担保的一种商业贷款，借款企业

必须按照与经办银行签订的借款合同按期还本付息。  

二、借款企业应当在担保人批准担保之日起90天内与银行订立《借款合同》，逾期未订立上述合同的，担保人将不再

为该笔借款提供担保。  

三、借款企业可以获得相关部门免费提供的财务分析、贷款推荐、融资指导等服务；符合规定条件的，可以申请贷款

贴息。  

四、借款企业应当建立财务核算制度，按月编制财务报表；贷款资金应专款用于企业的创办与经营发展；新增就业岗

位应优先安排本市失业、协保人员和农村富余劳动力。  

五、借款企业在借款发生期间如发生联系地址、电话等联系方式变更的，应当及时通知经办银行、担保人、社会财务

咨询公司或相关部门。  

六、借款企业应当积极主动接受经办银行、担保人或相关部门委托的社会财务咨询公司进行的贷后跟踪服务和逾期贷

款追索。  

七、贷款期间，借款企业不得进行任何股权、证券、期货等对外投资，不得对外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贷款不得用于

房地产、证券、期货以及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不得投入的领域。  

八、借款企业未按规定归还贷款，经办银行将依规定按日加收罚息，银行、担保人或相关部门将委托相关机构进行贷

款追索，直至完全清偿贷款本息为止。  

九、一旦借款企业有违约记录，借款企业的逾期贷款信息将进入人民银行征信系统。逾期贷款信息将被记入个人诚信

记录后，将会对其申请住房、购车等消费贷款，办理信用卡、支票和信用担保，以及就业、出国等产生不利影响。  

十、借款企业在签订借款合同时，还须签订《小微企业法人创业担保贷款还款承诺书》，承诺按照相关规定对担保人

发生的代偿款、利息损失及因追索该款项而发生律师费用承担无限偿还责任。  

十一、对于借款企业未按期归还银行贷款造成担保人代偿的，担保人将有权诉至担保人所在地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

院，通过司法渠道，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上海市中小微企业政策性融资担保基金管理中心 

日期:

借款企业已阅读上述所有告知，本人对告知内容的含义及相应的法律后果已全部知晓并充分理解，并完全接受所有告

知内容。 

企业盖章： 法定代表签章： 

(或授权代表人）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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